	
	



深圳市物价局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物价员工作联系制度的通知(2010重新发布)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重新发布《关于委托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分局办理部分公司登记业务的通告》等29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深市监规〔2010〕2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2002年-2006年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通知》的要求，原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原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原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对2002年-2006年期间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根据机构改革后职能的调整，原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物价局）、原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原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的规范性文件中需要继续执行的《关于委托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分局办理部分公司登记业务的通告》等29件规范性文件由我局重新发布。本次重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自重新发布之日起有效期为5年，到期自动失效。原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物价局）、原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原深圳市知识产权局于2002年-2006年期间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本次未重新发布的，今后不再执行。

此次清理的规范性文件中涉及机构名称和职责调整的，遵照《关于印发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深府办〔2009〕100号）有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注：2009年我市机构改革，组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接原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物价局）、原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原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的职责。

重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委托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分局办理部分公司登记业务的通告（深工商通告〔2002〕2号）

2．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若干规定（深工商〔2002〕53号）

3．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物价员工作联系制度的通知（深价〔2003〕28号）

4．关于贯彻《医疗机构实行价格公示的规定》的通知（深价联字〔2003〕23号）

5．关于贯彻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深价联字〔2003〕24号）

6．关于停止办理商品市场《市场登记证》的通告（深工商通告〔2004〕5号）

7．关于实施肉类食品放心工程信息化监管措施的通告（深工商通告〔2004〕9号）

8．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食品质量信息公示办法的通知（深工商〔2005〕31号）

9．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食品质量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工商〔2005〕32号）

10．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食品购销挂钩办法的通知（深工商〔2005〕33号）

11．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食品质量巡查办法的通知（深工商〔2005〕34号）

12．关于印发深圳市不合格食品退出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工商〔2005〕35号）

13．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食品进货查验办法的通知（深工商〔2005〕36号）

14．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食品索证索票办法的通知（深工商〔2005〕37号）

15．关于开展加油站计量保证能力考核和加油站主管公司计量质量信得过活动的通知（深质技监〔2002〕112号）

16．关于加强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深质监〔2003〕166号）

17．关于印发《深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质监〔2004〕84号）

18．关于批准发布《车用汽油清净剂》、《车用柴油清净剂》、《含清净剂车用无铅汽油》和《含清净剂车用柴油》等4项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的通知（深质监〔2004〕108号）

19．关于印发《深圳市电梯维修保养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深质监〔2005〕77号）

20．关于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车用汽油清净剂》第1号修改单和《含清净剂车用无铅汽油》第1号修改单的通知（深质监〔2005〕99号）

21．关于印发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学生饮用奶》的通知（深质监〔2005〕107号）

22．关于发布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特种设备使用和管理安全要求及评价》的通知（深质监〔2005〕135号）

23．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机关制定技术标准文件指导规则》的通知（深质监〔2005〕143号）

24．关于发布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水务工程名称代码》的通知（深质监〔2006〕5号）

25．关于发布《中小学学生服成品规格》等四项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的通知（深质监〔2006〕24号）

26．关于发布《非发酵性豆制品生产技术规范》等8项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的通知（深质监〔2006〕95号）

27．关于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的通知（深质监〔2006〕111号）

28．关于发布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社区服务与综合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的通知（深质监〔2006〕139号）

29．关于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农业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性要求和评价》的通知（深质监〔2006〕153号）

深圳市物价局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物价员工作联系制度的通知

（2003年5月23日　深价〔2003〕28号）

为进一步完善价格监督体系，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工作联系，充分发挥物价员在价格管理中的作用，更好地维护企事业单位价格合法权益和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国家计委《关于加强企事业单位物价员工作的意见》（计价检〔2002〕2844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建立我市企事业单位物价员工作联系制度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我市涉及收费的事业单位、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有关企业、中介组织，实行市场调节价但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企业均可配备专（兼）职物价员。经营规模较大、价格工作任务较重的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专门的价格管理机构。

二、担任企业、事业单位专（兼）职物价员应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价格及相关专业知识、责任心强、工作具有相对稳定性。企业物价员应努力学习国家价格法律、法规、政策，认真履行职责并和价格主管部门保持经常性工作联系，加强业务信息沟通。

三、市价格主管部门确定我市公用事业单位、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及部分外驻医院、药品连锁经营企业、市属中小学校及大中专院校、大中型连锁商场（超市）、主要旅游景点、大中型交通运输企业、四星级以上酒店（宾馆）、连锁餐饮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的物业管理公司等单位为价格管理重点联系单位（名单附后）。

四、市、区物价主管部门应根据企事业单价格管理的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物价员进行培训并提供业务指导。

五、本通知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原深价〔2003〕3号文内容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

深圳市物价局重点联系的企事业单位名单

一、公用事业单位11家：市自来水公司、燃气集团、深圳市石油公司、广东供电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市农电总公司、广东电信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广东移动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广东联通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广东网通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广东铁通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市邮政管理局。

二、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及部分外驻医院16家：市人民医院、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市妇儿医院、孙逸仙心血管医院、东湖医院、市眼科医院、市中医院、市慢性病防治医院、市康宁医院、平乐骨伤科医院、铁路医院、武警医院、流花医院、博爱医院。

三、药品连锁经营企业13家：一致药店、中联大药房、南北药行、海王星辰药店、万泽医药、合丹医药、本草药店、健华药业、维灵药业公司、中南医药公司、亚洲医药公司、友和医药公司、采芝林医药公司。

四、市属中小学校及大中专院校12所：深圳大学、深圳教育学院、深圳高职院、深圳信息学院、深圳财经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中学、外国语学校、实验学校、深圳中学、教育学院附中、深圳小学。

五、大中型连锁商场（超市）15家：华润万佳百货、天虹商场、岁宝百货、茂业百货、沃尔玛商场、家乐福商场、新一佳商场、人人乐连锁店、顺电商场、百佳超市、民润超市、百安居商场、香江家私商场、好百年家私商场、金海马家私商场。

六、部分主要旅游景点8家：世界之窗、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欢乐谷、野生动物园、青青世界、明斯克航母世界、海洋公园、海上田园。

七、交通运输企业14家：深圳火车站、深圳北站、西丽火车站、深圳机场、公交集团、福田汽车站、罗湖汽车站、银湖汽车站、东湖汽车站、西湖运输公司、中南运输集团、运发实业公司、康达尔运输公司、宝路华运输公司。

八、四星级以上酒店18家：南海酒店、余彭年酒店、阳光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富临大酒店、富丽华酒店、骏豪酒店、富苑酒店、景轩酒店、景明达酒店、圣廷苑酒店、威尼斯大酒店、新都酒店、新世纪酒店、东华假日酒店、深圳湾酒店、都之都大酒店、宝明城酒店。

九、连锁餐饮企业6家：海港城大酒楼、凤凰楼、好世界酒楼、佳宁娜酒楼、春满园酒楼、潮江春潮州酒楼。

十、经营规模较大的物业管理公司20家：万科物业公司、城建物业公司、万厦居业公司、莲花物业公司、大众物业公司、中海物业公司、振业物业公司、南光物业公司、长城物业公司、特发物业公司、粤海物业公司、东部物业公司、三九物业、赛格物业公司、天健物业公司、恒基物业公司、蛇口招商物业公司、华侨城物业公司、深业集团（深圳）物业公司、深圳市物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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